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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自治区野生植物保护办法 

（2009 年 7 月 20 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91 号

公布  自 200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） 

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

为了保护、开发和合理利用野生植物资源，维护生

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，实现野生植物资源可持续发展和

合理利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》

和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自治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

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野生植物保护、开发和利

用等活动，应当遵守本办法。 

本办法所称野生植物，是指原生地天然生长的珍贵植

物、古树名木和原生地天然生长并具有重要生态、经济、

科学研究、文化价值的濒危、稀有植物，包括其根、茎、

叶、皮、花、果、种子及其衍生物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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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用野生植物和城市园林、风景名胜区、森林公园、地

质公园、自然保护区内野生植物的保护和管理，有关法

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执行。 

冬虫夏草的采集、销售、保护等具体办法，由自治区人

民政府另行规定。 

第三条 

自治区对野生植物资源实行保护恢复为主、积极发

展、有偿利用的方针。 

鼓励和支持野生植物科学研究、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，

鼓励和支持人工培育种植珍贵、稀有野生植物。 

第四条 

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所保护的野生植物分为国家一级

保护野生植物、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和自治区重点保

护野生植物（以下统称重点保护野生植物）。 

对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实行采集许可

制度。 

第五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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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、农牧主管部门

（以下统称野生植物主管部门）按照各自职责分工，分

别负责野生植物的保护管理工作。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、建设、卫生、科技、环保、商

务、工商、药监、旅游、海关、检验检疫等有关部门在各

自职责范围内协助做好野生植物保护管理工作。 

第六条 

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野生植物资源的义务。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保护、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植物资

源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奖励。 

第二章 野生植物保护 

第七条 

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本行政区域内野生植物保

护、开发和利用规划，保护野生植物的生长环境，防止

外来物种对本行政区域内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生长环境

造成危害，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集中区域实行轮休采

集制度，提高人民群众保护野生植物的意识。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保护、管理野生植物所需经费应当

予以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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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植物主管部门应当履行下列

职责： 

（一）宣传野生植物保护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； 

（二）建立、健全重点野生植物保护责任制； 

（三）组织、协调、指导野生植物保护管理工作； 

（四）执行本级人民政府制定的野生植物保护规划； 

（五）定期普查、监测野生植物种类、数量、分布状

况，建立野生植物资源档案； 

（六）对保护、发展和利用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活动进

行监督检查。 

第九条 

自治区人民政府野生植物主管部门应当根据野生植

物种类、数量和天然分布状况，会同自治区人民政府卫

生、环保、建设、科技等有关部门，制定和调整自治区

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，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予以

公布，并报国务院备案。 

第十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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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植物主管部门及其有关部门

应当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生长环境进行监测。对生长

环境受到威胁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，应当采取措施保护

或者恢复其生长环境；必要时，应当建立繁育基地、种

质资源库或者采取迁地保护措施。 

第十一条 

人工培育种植野生植物已经形成规模化生产的，任

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再采集同类原生地天然生长的重点保

护野生植物。 

第十二条 

乡（镇）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具有重要生态价值和

水土保持、防风固沙作用的沙棘、沙生槐（狼牙刺）、

水柏枝（红柳）、香柏、高山柏（爬地柏）、变色锦鸡

儿等原生植物，采取封育等措施予以保护，加强管理，

发挥其生态功能。 

第三章 野生植物利用 

第十三条 

从事科学研究、人工培育、文化交流、藏药利用的

机构或者单位，需要采集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的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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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经自治区人民政府野生植物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，向

国务院野生植物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机构提出申请。

需要采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，应当经采集所在地

县级人民政府野生植物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，向自治区

人民政府野生植物主管部门提出申请。需要采集自治区

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，应当经采集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

野生植物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，向地区（市）行署（人

民政府）野生植物主管部门提出申请。 

第十四条 

从事科学研究、人工培育、文化交流、藏药利用的

机构或者单位需要采集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，应当提交

下列申请材料： 

（一）采集证申请表； 

（二）证明申请人身份的有效文件或者材料； 

（三）采集目的证明文件和材料； 

（四）实施采集的工作方案，包括申请采集的种类、数

量、期限、地点和方法； 

（五）用于人工培育的，提交培育基地规模、技术力

量、市场预测等可行性研究报告、相关背景材料及采集作

业办法；用于科学研究、文化交流等其他用途的，提交相

关背景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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野生植物主管部门受理申请后，应当在 7 个工作日内对

申请材料进行审核。符合条件的，发给采集证或者签署意

见后报上一级野生植物主管部门审批；不符合条件的，应

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 

第十五条 

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农牧民（居民）采集经济价值较

高、数量较多、分布广泛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和自

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，应当经所在地村（居）民委

员会签署意见后，向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提出申请。乡

（镇）人民政府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野生植物主管部门

委托，发放采集证。 

第十六条 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采集重

点保护野生植物。 

需要在城市园林、风景名胜区、森林公园、地质公园以

及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和实验区采集重点保护野生植物

的，应当征得其管理机构的同意，并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申

请采集证。 

第十七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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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事科学研究、人工培育、文化交流、藏药利用的

机构或者单位在按照野生植物主管部门发放的采集证要

求进行采集前，应当到采集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野生植

物主管部门备案。县级人民政府野生植物主管部门应当

按照采集证要求，协助完成采集任务。 

第十八条 

采集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，采集人应当按照采集证

载明的野生植物的种类、数量、地点、期限和方法进行

采集，不得超出采集证规定的范围，不得采取不利于野

生植物再生的方式进行采集，也不得破坏其他野生植物

的生长环境。 

第十九条 

从事科学研究、人工培育、文化交流、藏药利用的

机构或者单位不得向他人出售经野生植物主管部门批准

采集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和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

物。 

第二十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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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经营为目的收购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，应当

向自治区人民政府野生植物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并提交

下列申请材料： 

（一）申请书； 

（二）营业执照； 

（三）证明申请人身份的有效文件或者材料； 

（四）注册资金证明。 

自治区人民政府野生植物主管部门受理申请后，应当在

7 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。符合条件的，发给收购

证；不符合条件的，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 

第二十一条 

收购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，收购人应当持收购

证进行收购，不得压级、压价，不得损害群众的合法利

益。 

第二十二条 

出口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》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四章 监督与管理 

第二十三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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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集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应当缴纳野生植物资源补

偿费。野生植物资源补偿费的具体缴纳标准和办法由自

治区人民政府野生植物主管部门会同财政和物价部门制

定。 

第二十四条 

对未取得采集证而采集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，任何

单位和个人不得储存、加工、出售、收购、运输和邮

寄。 

第二十五条 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、变造、转让、倒卖、涂

改、出租、出借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采集证和收购证。 

第二十六条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植物主管部门及其有关部门

应当相互通报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保护、发展和利用等的

有关信息，加强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采集、出售、收

购、出口等环节的监督管理。 

第二十七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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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发现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均

可向野生植物主管部门及其有关部门举报。接到举报的

部门应当立即进行调查处理，并将调查处理的结果告知

当事人。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植物主管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

话、联系地址和电子邮件地址。 

第二十八条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植物主管部门及其有关部门

工作人员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有下列

行为： 

（一）从事或者变相从事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采集、出

售、收购、出口活动； 

（二）利用办理有关采集证、收购证之便收受贿赂； 

（三）违反规定收取费用； 

（四）对他人举报的违法行为不受理、不办理，拖延、

推诿； 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。 

第五章 法律责任 

第二十九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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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反本办法规定采集野生植物造成植被破坏的，由

采集所在地人民政府野生植物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恢复

植被；拒不恢复的，由野生植物主管部门组织恢复，恢

复费用由采集单位或者个人承担。 

第三十条 

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在自然保护区的核

心区采集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，由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

部门或者其授权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没收所采集的重

点保护野生植物；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限期恢复原状或

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

对自然保护区造成破坏的，可以并处 1000元以上 1 万

元以下的罚款。 

第三十一条 

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未按照采集证要求采集重

点保护野生植物的，由野生植物主管部门没收所采集的

重点保护野生植物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可

以并处 1000 元以上 5000元以下罚款；有犯罪嫌疑的，

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 

第三十二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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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储存、加工、出售、收

购、运输和邮寄未取得采集证而采集的重点保护野生植

物的，由野生植物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没收所采集的

重点保护野生植物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可

以并处 1000 元以上 5000元以下罚款。 

第三十三条 

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伪造、变造、转让、倒

卖、涂改、出租、出借采集证或者收购证的，由野生植

物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依法予以收

缴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可以并处 5000 元

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有犯罪嫌疑的，移送司法机关

处理。 

第三十四条 

野生植物主管部门及其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办

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，对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依

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有犯罪嫌疑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三十五条 

违反本办法规定非法采集、出售或者收购重点保护

野生植物的，由野生植物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

门责令其停止出售或者收购，并没收重点保护野生植



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规章 
 

物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可以并处违法所得

5 倍以下的罚款。 

第三十六条 

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其他法律、法规已有处

罚、处分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处罚、处分。 

第六章 附则 

第三十七条 

本办法自 2009年 10 月 1日起施行。 

附件：西藏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（第一批） 
┌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┐ 

│      科名      │      属名      │            中文种名及拉丁名            │ 保护意义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一、裸子植物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    1 科        │      2 属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4 种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

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1.松科 Pinaceae │  冷杉属 Abies   │          亚东冷杉 Abies densa           │   特有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察隅冷杉 Abies chayuensis        │   特有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康定云杉 Picea likiangensis var.montigena│   特有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松属 Pinus    │      两藏长叶松（喜马拉雅长叶松）      │   特有   │ 

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Pinus roxburghii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二、被子植物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（一）双子叶植物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    17 科       │      23 属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31 种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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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 2.胡椒科    │  胡椒属 Piper   │        具柄胡椒 Piper petiolatum        │   特有   │ 

│   Piperaceae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 3.杨柳科    │  杨属 Populus   │        昌都杨 Populus qamdoensis        │   特有   │ 

│   Salicaceae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柳属 Salix    │ 左旋柳 Salix paraplesia vsr.subintegra  │   特有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班公柳 Salix bangongensis        │   特有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小齿叶柳 Salix parvidenticulata     │   特有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4.壳斗科 Fagaceae│     石栎属     │           两减石栎（两藏柯）           │   特有   │ 

│                │  Linthocarpus  │        Lithocarpus xizangensis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青冈属     │  西藏青冈 cyclobalanopsis xizangensis   │   特有   │ 

│                │Cyclobalanopsis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5.榆科 Ulmaceae │   榆属 Uulmus   │        小果榆 Ulmus microcarpus         │   特有   

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 6.毛茛科    │ 芍药属 Paeonia  │       大花黄牡丹 Paeonia ludiowii       │珍贵、特有│ 

│ Ranunculaceae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白花芍药 Paeonia stemiana        │   特有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互叶铁线莲属  │   互叶铁线莲 Archiclematis alternata    │          │ 

│                │ Archiclematis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 7.小檗科    │ 小檗属 Berberis │    阴湿小檗 Berberis humido-umbrosa     │   特有   │ 

│ Berberidaceae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 8.木兰科    │木莲属Manglietia│     西藏木莲 Manglietia microtricha     │   特有   │ 

│ Mangnoliaceae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9.樟科 Lauraceae │   楠属 Phoebe   │         墨脱楠 Phoebe motuonan          │珍稀、特有

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             │ 木姜子属 Litsea │       西藏木姜子 Litsea tibetana        │   特有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             │ 润楠属 Machilus │                西藏润楠                │   特有   │ 

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Machilus yunnanensis var.tibetana    │          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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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察隅润楠 Mechilus chayuensis       │   特有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糙枝润楠 Mechilus ovatiloba       │   特有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隐脉润楠 Mechilus obscurinervia     │   特有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10.罂粟科    │    绿绒蒿属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特有、稀  │ 

│  Papaveraceae  │   Meconopsis   │     毛瓣绿绒蒿 Meconopsis torquata      │少、资源脆│ 

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弱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             │紫堇属 Corydalis │       单叶紫堇 Corydalis ludlowii       │   特有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11.景天科    │红景天属 Rhodiola│       四叶红景天 Rhodiola prainii       │已知国内分│ 

│  Crassulaceae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布点仅一个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12.芸香科    │ 茵芋属 Skimmia  │        月桂茵芋 Skimmia laureola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│    Rutaceae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             │ 吴茱萸属 Evodia │       乔木吴萸 Evodia arborescens       │   特有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13.楝科 Meliaceae│    葱臭木属     │     墨脱葱臭木 Dysoxylum medogense      │   特有   

│ 

│                 │   Dysoxylum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

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14.槭树科    │    槭属 Acer    │          巨果槭 Acer thomsonii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│   Aceraceae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15.猕猴桃科   │水东哥属 Saurauia│      大花水东哥 Saurauia punduana       │   特有   │ 

│ Actinidiaceae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16.龙脑香科（据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│中国植物）      │ 娑罗双属 Shorea │       云南娑罗双 Shorea assamica        │   稀有   │ 

│Dipterocarpaceae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17.五加科    │     五加属     │  轮伞五加 Eleutherococcus verticillatus │   特有   │ 

│  Aral iaceae   │Eleutherococcus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18.木犀科学   │木犀属 Osmanthus │     定结桂花 Osmanthus Dinggyensis      │特有、稀有

│ 

│    Oleaceae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             │ 丁香属 Syringa  │        藏南丁香 Syringa tibetica        │特有、稀有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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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（二）单子叶植物│      23 属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    1 科        │      5 属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5 种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

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 19.兰科     │    盆距兰属    │  狭叶盆距兰 Gastrochilus linearifolius  │          │ 

│  Orchidaceae   │  Gastrochilus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             │对叶兰属 Listera │     毛脉对叶兰 Listera longicaulis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              │    石豆兰属     │    波密卷瓣兰 Bulbophyllum bomiense     │   特有   

│ 

│                │  Bulbophyllum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              │    隔距兰属     │    两藏隔距兰 Cleisostoma medogense     │   特有   

│ 

│                │  Cleisostoma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杓兰属     │      波密杓兰 Cypripedium ludlowii      │   特有   │ 

│                │  Cypripedium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└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┘ 

 


